附件：大连市201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安排
	完成时限
	内容及要求

	3月1日

～5月25日
	做好小学毕业生学区认定工作，并将认定结果书面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和家长。

	5月15日前
	1、各区市县和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召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长会议，部署当年招生入学工作。
2、 各区市县和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将当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安排报市教育局备案。
3、各区市县和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公示县域内小升初具体安排、学区划分、招生计划、程序时间、招生结果以及招生咨询方式、监督举报电话等。

	5月25日

～5月底前
	1、各区教育行政部门给学校专干做好小升初政策培训。
2、小学召开小六毕业生家长会，做好小升初政策宣传。
3、布置做好为小学不在本学区就读的学生办理转回本学区学校的工作，向家长告知招生咨询电话、办理转回本学区手续的程序、时间、地点以及所需携带的各种证件等。
4、各小学务必通知家长，小六归口后到初中分班前，如果因家庭住址改变而造成“两证”发生变化且学区已改变的，9月1日新学期开学前必须到原家庭住址对口初中学校报到并及时办理转学手续。

	6月1～6月15日

（休息日、节假日除外）
	市内五区在统一的时间内，为小学毕业年级不在本学区就读的学生办理转回本学区学校的手续。

	6月17～6月25日
	全市小学招生统一报名。各区市县和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本部门、小学和社区发放《小学新生入学告知书》，向辖区内适龄儿童家长告知新生入学流程以及报名所需携带的各种证件。

	7月15日前
	全市各小学要依据教育部《学生基本信息表》，完成小学新生入学报名信息网上注册工作（《学生基本信息表》所有项目均要填写）。学校须将学生家长签字确认的《学生基本信息表》和户口本学生一页复印件作为学籍档案存档。

	7月15日前
	嘉汇、瑞格、嘉汇三中、十五中等将招生名单上报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合格后，由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将招生名单上报市教育局。

	7月20日前
	将小学新生录取情况通知家长。

	7月24日
	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市内五区交换小学毕业生转回本学区学生的名单。

	7月25日前
	基本完成本地常住人口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工作。

	秋季开学前10日内
	各区市县教育局和各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学生到初中学校报到，并履行交接手续。

	8月25日前
	初一电脑分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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